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網上購物賬戶條款及細則

本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詳列客戶使用網上購物賬戶（定義

見下文）之責任及義務。若客戶使用網上購物賬戶，即承認客戶已

細閱及明白此條款及細則，並同意受其約束。

1.	 定義

	 本條款及細則所用之字眼及詞句與規限客戶使用信用卡的條款
及細則所定義之字眼及詞句具有相同意思。以下文字應作相應
的解釋：

	 「網上購物賬戶」指主要持卡人名義開立，附設於信用卡戶口
的分戶，用以於互聯網上作出交易；

	 「本行」或「本行的」指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其繼任
人及承讓人；及

	 「客戶」或「客戶的」指網上購物賬戶之使用者並只可為主要
持卡人。

2.	 接受條款及細則

2.1	透過使用網上購物賬戶，客戶將被視為已接受及同意遵守本
條款及細則。

2.2	本條款及細則附加於約束使用信用卡之條款及細則之上並構
成該等條款及細則之一部份，並且與所有客戶受其約束之條
款及細則同時施行，包括本行的適用資料政策、使用本行的
網頁的條款及細則（包括星展銀行網站使用條件）及本行為
網上及 / 或其他交易或使用網上購物賬戶而不時提供的任何
保安措施。

2.3	關於使用網上購物賬戶，如本條款及細則與任何其他適用條
款及細則有任何抵觸，應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3.	 使用網上購物賬戶

3.1	除非本行明確表示允許，否則網上購物賬戶只可用以於互聯
網上作出交易，此等交易不包括任何時候（無論於交易時或
交易後）需出示信用卡之交易。

3.2	網上購物賬戶只可由客戶使用。

3.3	網上購物賬戶不得被用作關乎非法賭博的交易或用作任何其
他非法或不當用途（由本行全權酌情決定）；若本行相信此
等用法已經發生，本行可在不預先通知的情況下拒絕接受該
等交易。

4.	 網上購物賬戶信用額

	 本行會不時為網上購物賬戶設定附屬信貸限額，該附屬信貸限
額將構成信用卡戶口信貸限額之一部份。主要持卡人可更改網
上購物賬戶之附屬信貸限額，惟該更改須受信用卡戶口的信貸
限額所限制及得到本行的核准。

5.	 客戶的責任及義務

5.1	客戶對使用網上購物賬戶的保安須負全責，並同意於使用網
上購物賬戶時真誠地謹慎行事，包括採取以下措施保障網上
購物賬戶的安全：

(a)	 客戶必須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保密客戶的網上購物賬戶號
碼以及不能向其他人士透露或以其他形式容許或促使其
他人士得知客戶的網上購物賬戶號碼；

(b)	任何寄發予客戶關於網上購物賬戶之郵件必須小心保管
或毀滅；

(c)	 客戶不應容許、授權或促使其他人士使用客戶的網上購
物賬戶；

(d)	客戶必須根據本行不時通知客戶的程序、指示及保安措
施使用網上購物賬戶；

(e)	 假如客戶發現客戶的網上購物賬戶被使用或已被使用在
不被許可的用途上，客戶必須在發現以上情況後在合理
可行的情況下立即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290 8888 通知本
行。在某些情況下，本行可能要求客戶報警，並且在書
面上確認已發生未經授權而使用的事件。客戶也必須提
供本行所需的任何資料。

5.2	如客戶行事有欺詐或嚴重疏忽（包括但不限於不按第 5.1 條
條款或未依循本行不時通知客戶的保安措施行事），則客戶
應當負責並且同意及承諾：

(a) 在本行作出要求後立即支付網上購物賬戶所有不時欠下
的債項、負債及 / 或其他款項；及

(b) 若因以下原因而導致本行可能蒙受或招致任何損失、損
害、合理支出及費用，則客戶須免除及在本行作出要求
後免除本行之責任，並給予本行全面的賠償，使本行不
受任何損失：

(i)	 使用網上購物賬戶進行或在其他情況下於網上購物
賬戶產生的任何交易；

(ii)	 有關申請或使用或遺失網上購物賬戶而提供的任何
資料屬於虛假、不完整或不準確；及 / 或

(iii)	信用卡持有人違反本條款及細則所引起的一切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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